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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函
地址：22067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
1、2樓
承辦人：曾凱裕
電話：(02)29506206 分機514
傳真：(02)29506556
電子信箱：AH1556@ms.ntpc.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24日
發文字號：新北更推字第111467618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請至附件下載區(https://doc2-attach.ntpc.gov.tw/ntpc_sodatt/) 

下載檔案，共有2個附件，驗證碼：247REHZE7）

主旨：檢送111年3月份及5月份都更法規研討會議紀錄各1份，請

貴公會轉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說明：本次會議紀錄電子檔案公開於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網站

（網址：https://www.planning.ntpc.gov.tw/）熱門服務

>各項文件下載，請貴公會多加利用。

正本：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更新事業科、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更新發展科、新北市

政府都市更新處更新推廣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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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政府都市更新處與社團法人新北市建築師公會 

111 年 3 月份「都更法規研討會」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11 年 3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地點：新北市政府都市更新處會議室 

一、主席宣佈開會並確認議程 

(一)主席：謝主任秘書惠琦、翁建築師清源            記錄：何建築師文群 

(二)與會人員： 

1.新北市政府都市更新處更新推廣科： 施雅玲、曾凱裕 

2.新北市政府都市更新處更新事業科： 蔡宗憲、鄭雅文 

3.新北市政府都市更新處更新發展科： 洪雯君、鄧佳珣 

4.新北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張育豪 

5.社團法人新北市建築師公會：許哲瑋、杜力新 

二、前次會議紀錄確認：無。 

三、 都更法規提案： 

(一) 都更基地面臨 8米以上道路涉「新北市都市更新容積獎勵辦法」第 2 條

之適用性及檢討方式，提請討論。 

決議： 

1. 依現行執行方式，都更基地臨接已指定建築線且達 8 米以上道路

時，應適用新北市都市更新容積獎勵辦法附表一項次二 (基準容積

百分之 10 之容積獎勵)，無法自選附表一項次一(基準容積百分之 8

之容積獎勵)之檢討。另有關申請獎勵之退縮方式，如都更基地臨

接道路其中一側已檢討符合或檢討退縮符合都更基地劃定原則

時，另一側臨接未達 8 米道路得直接自該道路指定建築線位置退縮

申請獎勵所需之寬度，免退縮補足 8米再退縮。 

2. 有關建築師公會所提考量危老轉都更案件之推動，建議新北市都更

容獎辦法附表一項次一、二之適用比照危老獎勵退縮方式調整，將

納入下次修法之考量。 

(二) 三重區博愛里頂崁街 210 巷 12 弄 1 號至 19 號(單號)：博愛新城管理

委員會五層公寓集合住宅(共 50 戶)增設昇降設備申請補助及獎助案

(案號 110027)(以下簡稱本案)部分疑義如說明欄，提請討論。 

決議： 

1. 有關增設電梯之雜項執照申請檢附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部分，個案地

上建物分幢分棟但地籍仍為一筆地號時，仍應以整筆地號依「建築

物於共有土地增設昇降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物權利證明文件作業規

定」之規定檢附；另依前開作業規定第 9 點規定，同一使用執照之



 
 

 

2 
 

建築基地，於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布生效日前已完成地籍

分割者，其上各棟建築物各自獨立互不影響，申請增設電梯時應檢

附之土地權利證明文件，得以各棟建築物分別辦理。 

2. 申請補助時，申請人可由管委會、管理負責人或代表人為代表，以

棟為申請單位，可一棟一案；但申請雜項執照時，申請人仍請推派

具自然人或法人身分之申請主體代表，且原則上以同一地號為一

案。 

(三) 在目前(1)新冠肺炎疫情仍舊嚴峻，難以控制、(2)公私建築工程缺工、

缺料：原物料及工資雙漲情況下，經多次公開招標，無法發包完成。

建議修正「新北市政府辦理五層樓以下集合住宅增設昇降設備補助及

獎助示範方案」第五點規定，以嘉惠老舊五層公寓集合住宅增設昇降

設備民眾，提請討論。 

決議：有關是否延長增設升降設備獎勵金期限一事，由都更處參酌專 

案執行情形納入修正考量，惟請建築師公會盡力協助推動本專

案進行。 

四、臨時動議： 有關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重建計畫之耐震標章繳納容積獎勵保證

金一事，請參依市府 111 年 2 月 22 日新北府城更字第 1114671977

號函，如有核准使用執照前取得標章之情形，得向新北市政府都市

更新處辦理備查免予繳納保證金。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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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3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提案一 

都更基地面臨 8 米以上道路涉「新北市都市更新容積獎勵辦法」第 2 條之適用性

及檢討方式，提請討論。 

說明: 

1. 依據新北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2條：「建築基地條件及建築物規劃

設計符合附表一者，得依附表一規定，擇一申請容積獎勵。」及前揭附表一

項次一、二有關臨接道路及基地境界線退縮之規定(詳附件一)。 

2. 有關都更基地臨接 8 米以上道路時，是否有新北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

法附表一項次一之適用(基準容積百分之 8之容積獎勵)? 提請討論。 

3. 有關都更基地面臨小於8米以下之現有巷道，依規定自行退縮之檢討方式 (詳

附件二)? 提請討論。 

4. 本次提案單內容詳如附件三。 

決議： 

一、 依現行執行方式，都更基地臨接已指定建築線且達 8米以上道路時，應適用

新北市都市更新容積獎勵辦法附表一項次二 (基準容積百分之 10 之容積獎

勵)，無法自選附表一項次一(基準容積百分之 8 之容積獎勵)之檢討。另有

關申請獎勵之退縮方式，如都更基地臨接道路其中一側已檢討符合或檢討退

縮符合都更基地劃定原則時，另一側臨接未達 8 米道路得直接自該道路指定

建築線位置退縮申請獎勵所需之寬度，免退縮補足 8米再退縮。 

二、 有關建築師公會所提考量危老轉都更案件之推動，建議新北市都更容獎辦法

附表一項次一、二之適用比照危老獎勵退縮方式調整，將納入下次修法之考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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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3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提案二 

三重區博愛里頂崁街 210 巷 12 弄 1 號至 19 號(單號)：博愛新城管理委員會五

層公寓集合住宅(共 50 戶)增設昇降設備申請補助及獎助案(案號 110027)(以下

簡稱本案)部分疑義如說明欄，提請討論。 

說明: 

一、本案調閱原使用執照存根書圖資料為 82 使字第 781 號(建照為 79 重建字第

1536 號)，規模為地下一層地上七層及地上五層共七座，店舖、集合住宅共 134 戶

(詳附件一)。其中 4 座五層公寓集合住宅共 50 戶(詳附件二)，於共有土地上申

請增設昇降設備工程補助及獎助案，有如下疑義： 

1. 本案申請雜項執照起造人為 50 戶公寓集合住宅之所有權人或可由博愛新城

管理委員會代表人或由各門牌號碼公寓每棟各推派代表 1 人共 10 人為起造

人(詳附件三)。提請討論。 

2. 本案於 134 戶共有土地上增設電梯申請雜項執照所應檢附之土地使用權同意

書依內政部 110.4.28 台內營字第 1100805873 號令「建築物於共有土地增設

昇降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物權利證明文件作業規定」辦理，其中第三點、第四

點及第八點(詳附件四)「其土地權利證明文件應以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有部

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但其應有部分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

計算。」： 

(1)共有人 134 人：共有人過半數應為 68 人以上>134/2=67 人。 

(2)共有人 50 人：應有人過半數應為 26 人以上>50/2=25 人。 

(3)應有人 50 人：應有部分合計逾 2/3 者為 34 人以上>50*2/3=33.33 人。 

提請討論。 

二、本案依「新北市政府辦理五層樓以下集合住宅增設昇降設備補助及獎助示範

方案」規定辦理，其中第二、第三、第四點(詳附件五)疑義如下： 

1. 第二點第一項：新北市都市計畫範圍內之合法建築物，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

得補助增設昇降設備之費用。第一款：「屋齡十五年以上，且為 5 層樓以下

集合住宅，並以一棟為申請單位。」 

   本案五層公寓 1 號到 19 號共 6 棟集合住宅(如附件二、配置圖)，依規定以

一棟為申請單位，應為 6 個申請單位，一個雜項執照申請案，一份土地權利

證明文件(土地使用權同意書)，6 個電梯一次公開招標案或二家營造廠以上

報價單。 

   申請單位以各棟增設昇降設備位置之住戶為申請單位或可以博愛新城管理委

員會為申請單位，提請討論。 

2. 第三點：依前點規定申請補助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應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1)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成立之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 

(2)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推選之管理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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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表人：以合法建築物屬同一使用執照範圍且有多棟建築物之情形者為

限，並由申請增設昇降設備之該棟建築物所有權人推派之。提請討論。 

3. 第四點：有關本方案之補助費用，以增設昇降設備總經費之 45%為上限。每案

補助費用之總額，不得逾新台幣 200 萬元，並得申請補助一座昇降設備。提

請討論。 

決議： 

一、 有關增設電梯之雜項執照申請檢附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部分，個案地上建物分

幢分棟但地籍仍為一筆地號時，仍應以整筆地號依「建築物於共有土地增設

昇降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物權利證明文件作業規定」之規定檢附；另依前開作

業規定第 9 點規定，同一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於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

法發布生效日前已完成地籍分割者，其上各棟建築物各自獨立互不影響，申

請增設電梯時應檢附之土地權利證明文件，得以各棟建築物分別辦理。 

二、 申請補助時，申請人可由管委會、管理負責人或代表人為代表，以棟為申請

單位，可一棟一案；但申請雜項執照時，申請人仍請推派具自然人或法人身

分之申請主體代表，且原則上以同一地號為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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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3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提案三 

在目前(1)新冠肺炎疫情仍舊嚴峻，難以控制。(2)公私建築工程缺工、缺料：原

物料及工資雙漲情況下，經多次公開招標，無法發包完成。建議修正「新北市政

府辦理五層樓以下集合住宅增設昇降設備補助及獎助示範方案」第五點規定，以

嘉惠老舊五層公寓集合住宅增設昇降設備民眾。 

說明: 

一、新北市政府辦理五層以下集合住宅增設昇降設備補助及獎助示範方案（網

路：電梯特快車方案）。 

1. 第四點：有關本方案之補助費用以增設昇降設備經費百分之四十五上限。 

每案補助費用之總額，不得逾新台幣二百萬元，並僅得申請補助一座昇降設

備。(詳附件一) 

2. 第五點：申請人於民國 111 年 12 月 31 前向本府工務局辦理增設昇降設備使

用執照掛號作業，得另行核給一百二十萬元之增設昇降設備獎勵金。(詳附件

一) 

二、然而目前因： 

1.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仍持續擴散，嚴峻情況不可忽視。 

2. 公共建築工程及私有建築工程，因原物料雙漲、缺工、缺料(鋼筋、鋼骨、水

泥)情況下，經多次公開招標仍無法發包，經提高工程經費方得解決。增設電

梯工程包商表示鋼骨材料要合約訂定後 6 個月至 8 個月才有貨供給。 

  對於目前公會輔導增設〈電梯特快車方案〉恐有緩不濟急的情形發生。對於

都更處「體恤年老族群上下公寓樓梯之不便立意良善的德政」恐有遺珠之憾。

三、新北市政府及台北市政府有鑑於說明二，(2)原物料、工資上漲，缺工、缺

料情況均公告轄區內領得建照及雜照在 110 年 12 月 31 日止仍有效者，准

自動增加工程期限 2 年，無需另行申請。(詳附件二) 

四、建議都更處將說明一方案第五點比照說明三延長 2年，提請討論。 

決議： 

有關是否延長增設升降設備獎勵金期限一事，由都更處參酌專案執行情形納入修

正考量，惟請建築師公會盡力協助推動本專案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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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3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提案一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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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3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提案一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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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3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提案一附件三(本案提案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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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3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提案二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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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3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提案二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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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3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提案二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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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3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提案二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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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3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提案三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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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3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提案三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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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3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臨時提案一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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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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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政府都市更新處與社團法人新北市建築師公會 

111 年 5 月份「都更法規研討會」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11 年 5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地點：視訊會議 Cisco Webex Meetings(會議編號：2510 327 4047) 

一、主席宣佈開會並確認議程 

(一)主席：謝主任秘書惠琦、城鄉都市計畫委員會翁主委清源       

    記錄：許建築師哲瑋 

(二)與會人員： 

1.新北市政府都市更新處：何科長治瑩、施正工程司雅玲、曾科員凱裕 

2.新北市政府工務局：詹股長世偉 

3.社團法人新北市建築師公會：陳建築師文吉、何建築師文群 

二、前次會議紀錄確認：無。 

三、都更法規提案： 

有關危老申請案於都市計畫新北市法施行細則修正前，重建計畫書已掛件或

核准，申請建造執照時之都市計畫法系可否以重建計畫核准日為法系適用

日，提請討論。 

     決議： 

(一) 查現行危老重建案通案仍以建造執照掛件日為法令適用日，尚未另行認

定其他適用標準，就類似本案狀況，請業務單位協助洽詢內政部營建署

可否以危老重建案核准當時之都市計畫法令作為法令適用日。 

(二) 另有關本案涉及後院基地線依都市計畫法施行細則第 41 條規定退縮一

事，依規定可提都市設計審議放寬事宜。 

四、臨時動議：無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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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5 月新北市「都更法規研討會」提案一 

    有關危老申請案於都市計畫新北市法施行細則修正前，重建計畫書已掛件或

核准，申請建造執照時之都市計畫法系可否以重建計畫核准日為法系適用日，提

請討論。 

說明: 

1. 本案提案單詳如附件 

2. 依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第 5 條規定:「依本條例規定申請重建

時，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

法令規定申請建築執照。」，本案業於 110 年 11 月 4 日提送重建計畫申請，並

於 111 年 1 月 21 日取得重建計畫核准函在案。 

3. 本市都市計畫法新北市施行細則(以下簡稱細則)後於 111 年 3 月 16 日修

訂後實施，其中第41條修正後規定(略以)：「…建築基地應自後面基地線退縮

一公尺建築，其退縮部分得設置綠籬、植栽綠美化。但不得設置構造物（包含

地上及地下）及種植喬木。涉及建築物配置。建築物基地情況特殊，並經都設

會審議通過者，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但應留設側院者，其最小側院深度仍

不得小於一公尺。」。 

4. 本案基地面積僅96.35m
2
，且部分為現有巷佔用，可建築範圍已相當受限(寬度

14m、深度6.5，屬面積狹小基地)，危老獎勵亦已因此未申請退縮獎勵項目，

倘依重建計畫核准後發布之修訂細則留設後面基地線退縮，將對本案可行性影

響甚鉅；又如依修訂後細則放寬規定提送都市設計審議提請放寬，又另需檢討

都審原則臨地退縮及人行、停車等相關規定，同樣造成本案執行上之困難。 

5. 再查本次細則修訂基地線退縮係考量市區廢污水排水規畫，依本案基地與道路

條件，汙廢水管線應留設於基地側院較宜，又本案開發量體規模較小，增加公

共管溝負載有限，且於修法前類似規模案件尚可於規劃及審查上留設相關汙排

水設施，未留設上述退縮距離於實務建築機電規劃上應不致造成相關問題。 

6. 綜上所述，對於都市計畫法修訂實施前核准之重建計畫，且尚未掛件申請建造

執照案件，考量本市都市更新之推動及重建建築申請期間法令之穩定性，相關

都市計畫法系規定，是否得適用原重建計畫核准時之規定，以利案件之推動進

行，提請討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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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計畫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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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修訂條文] 

 

 

 

 

 

 

 

 

 

 

 

 

 

 

 

 

 

[細則修訂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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